
衛生福利部公告 中華民國110年9月2日
衛授疾字第1100101487號

主　　旨：預告修正「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

六條附表。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衛生福利部。

二、修正依據：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

三、「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第六條

附表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www.mohw.gov.tw），「法令規章－衛生福利法規查詢系統－法規

草案」網頁。

四、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60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二）地址：10050臺北市中正區林森南路6號

（三）電話：(02)23959825

（四）傳真：(02)23945359

（五）電子信箱：cc751114@cdc.gov.tw

部　　長　陳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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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九條、
第十一條及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 
  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就業服務法

（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授權訂定，業經改制前行政院衛生署

（於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於九十三年一月十三

日訂定發布，歷經十一度修正在案。為適時檢討相關實務作業程序，以保

障受聘僱外國人及雇主權益，爰擬具本辦法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一條及

第六條附表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受聘僱外國人之定期健康檢查時程之計算始點，均自「聘僱許可

生效日」起算。（修正條文第五條） 

二、 刪除雇主須檢具「雇主協助受聘僱外國人接受治療意願書」為申請都

治服務之要件，並要求雇主應協助受聘僱外國人完成都治申請。（修

正條文第九條） 

三、 刪除法規適用過渡時期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 配合結核病實務醫療診斷用語，修正指定醫院健康檢查項目不合格

之認定及處理原則之胸部 X光肺結核檢查項目。（修正規定第六條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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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國人健康檢查管理辦法第五條、第九條、
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第二類外國人辦

理健康檢查之時程如

下： 

一、申請入國簽證時，應

檢具認可醫院核發

之三個月內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二、入國後三個工作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健

康檢查；因故未能

依限安排健康檢查

者，得於延長三個

工作日內補行辦

理。 

三、自聘僱許可生效日

起，工作滿六個月、

十八個月及三十個

月之日前後三十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定

期健康檢查。 

前項第一款入國前

健康檢查有任一項目不

合格者，不予辦理入國

簽證。 

第二類外國人依本

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

定請假返國者，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得依工作性

質及勞動輸出國疫情或

其他特性，公告其再入

國後之健康檢查時程及

項目，並由雇主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辦理。 

第五條 第二類外國人辦

理健康檢查之時程如

下： 

一、申請入國簽證時，應

檢具認可醫院核發

之三個月內健康檢

查合格證明。 

二、入國後三個工作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健

康檢查；因故未能

依限安排健康檢查

者，得於延長三個

工作日內補行辦

理。 

三、入國工作滿六個月、

十八個月及三十個

月之日前後三十日

內，雇主應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接受定

期健康檢查；本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十一月五日修正

生效後，自聘僱許

可生效日起，滿六

個月、十八個月及

三十個月之日前後

三十日內者，亦同。 

前項第一款入國前

健康檢查有任一項目不

合格者，不予辦理入國

簽證。 

第二類外國人依本

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

定請假返國者，中央衛

一、本辦法一百零六年五

月五日修正後，已統

一規範就業服務法一

百零五年十一月五日

修正生效後第二類受

聘僱外國人之定期健

康檢查時程之計算始

點，均以「聘僱許可生

效日」起算，修正生效

前以「入國工作日」起

計之計算始點，目前

已無保留之必要，爰

為第一項第三款修

正。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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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主管機關得依工作性

質及勞動輸出國疫情或

其他特性，公告其再入

國後之健康檢查時程及

項目，並由雇主安排其

至指定醫院辦理。 

第九條 受聘僱外國人經

健康檢查確診為肺結

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

生病者，除多重抗藥性

個案外，雇主應於收受

診斷證明書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檢具下列文件，

送直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申請都治服

務： 

一、診斷證明書。 

二、受聘僱外國人接受

衛生單位安排都治

服務同意書。 

受聘僱外國人於完

成前項都治服務藥物治

療，且經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完成

治療者，視為合格。 

第九條 受聘僱外國人經

健康檢查確診為肺結

核、結核性肋膜炎或漢

生病者，除多重抗藥性

個案外，雇主得於收受

診斷證明書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檢具下列文件，

送直轄市、縣（市）衛生

主管機關申請都治服

務： 

一、診斷證明書。 

二、雇主協助受聘僱外

國人接受治療意願

書。 

三、受聘僱外國人接受

衛生單位安排都治

服務同意書。 

      受聘僱外國人於完     

成前項都治服務藥物治

療，且經直轄市、縣（市）

衛生主管機關認定完成

治療者，視為合格。 

一、依據經濟社會文化權

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

規定：「本公約締約國

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可

能達到之最高標準之

身體與精神健康」；傳

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條

規 定 ：「 政府 機 關

（構）、民間團體、事

業或個人不得拒絕傳

染病病人就學、工作、

安養、居住或予其他

不公平之待遇」。爰應

給予罹患傳染病移工

與國人相同之工作待

遇。 

二、按現行條文規定，若

受聘僱外國人之雇主

未簽署「雇主協助受

聘僱外國人接受治療

意願書」，縱使受聘僱

外國人同意接受都治

服務，其聘僱許可仍

將遭廢止，恐侵害其

在臺之工作權，有違

國際人權公約及傳染

病防治法保障傳染病

病人工作權利之意

旨；另為避免罹患傳

染病移工失聯，造成

社區防疫風險，爰刪

除第一項第二款須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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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雇主協助受聘僱

外國人接受治療意願

書」以申請都治服務

之要件。 

三、第一項「雇主『得』於

收受診斷證明書之次

日起……」，修正為

「應」，課予雇主協助

受聘僱外國人申請留

臺都治服務之義務。 

四、受聘僱外國人都治期

間衍生之勞資爭議，

由中央主管機關依據

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

協處(如安置或轉換

雇主等)。 

五、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一條 第二類外國人

轉換雇主或工作，或其

他依本法重新核發聘僱

許可，已逾一年未接受

健康檢查者，雇主應自

聘僱許可生效日之次日

起七日內，安排其至指

定醫院接受健康檢查。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

有不合格或須進一步檢

查者，依第七條至第九

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第二類外國人

轉換雇主或工作，或其

他依本法重新核發聘僱

許可，已逾一年未接受

健康檢查者，雇主應自

聘僱許可生效日之次日

起七日內，安排其至指

定醫院接受健康檢查。 

前項健康檢查結果

有不合格或須進一步檢

查者，依第七條至第九

條規定辦理。 

自聘僱許可生效日

起滿六個月之日與最近

一次接受健康檢查日間

隔未滿五個月者，免辦

理該次定期健康檢查。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

正。 

二、於就業服務法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五日修正

生效後至本辦法一百

零六年五月五日修正

發布前，未期滿接續

聘僱者之健康檢查時

程由入國工作起算；

本辦法修正後，其健

康檢查時程由聘僱許

可生效日起算。第三

項係為避免受聘僱外

國人於短期內有重複

健康檢查之情事，致

增加其與雇主之負擔

所為之規定，現已無

適用之對象，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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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附

表
 
 
指

定
醫

院
健

康
檢
查

項
目

不
合

格
之

認
定
及

處
理

原
則

修
正

草
案

對
照

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
表
  
指

定
醫
院
健
康
檢
查

項
目
不
合
格
之

認
定
及
處
理

原
則
 

檢
查
項

目
 

不
合
格
之
認
定
及
處
理
原
則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一
、

 
肺
結
核
或
結
核
性
肋

膜
炎
視
為

「
不

合
格

」
 

二
、

 
如
胸

部
X
光
顯
示
為
纖
維

鈣
化
，
或
系
列
胸

部
X
光

病

灶
呈

現
穩

定
無

變
化

且
痰

液
未

檢
出

結
核

菌
，

診
斷

為

纖
維
化
（
鈣
化
）
病
灶
及

肋
膜
增

厚
者
，
視
為
「

合
格
」。

 

三
、

 
如
經
診
斷
為
「
疑
似
肺

結
核

」
或
「
無
法
確

認
診

斷
」
時
，

由
指

定
醫

院
通

知
雇

主
，

自
收

受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偕

同
受

聘
僱

外
國

人
攜

帶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及
胸
部

X
光
片
至
指
定

機
構
再

檢
查
。
 

四
、

 
妊

娠
孕
婦

得
至

指
定

機
構

進
行

三
套

痰
塗

片
檢
查

，
取

代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

三
套
痰
塗
片

檢
查

結
果
任

一
為
陽
性
者
（
但
同
套
檢

體
核
酸

增
幅
檢
驗
（

NA
A）

陰

性
者
，
不
在
此
限
）
，
視

為
「
不

合
格
」。

 

五
、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多

重
抗

藥
性
個

案
除
外
）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
 

梅
毒

血
清

檢
查
 

一
、

 
依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

公
布

梅
毒

通
報

定
義

之
檢

驗

條
件

所
列

方
法

，
其

檢
驗

結
果

符
合

梅
毒

通
報

定
義

者

為
「
不
合
格
」。

 

二
、

 
梅

毒
血
清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辦
理
。
 

腸
內

寄
生

蟲
糞

便
檢

查
 

一
、

 
人
芽
囊
原
蟲
（
Bl
a
st
o
cy
s
ti
s 

ho
m
in
i
s）

及
阿
米
巴

原
蟲
類
，
如
：
哈
氏
阿
米
巴
（
En
ta

mo
e
ba
 h
ar
t
ma
n
ni
）、

大
腸

阿
米

巴
（

En
ta
m
oe
b
a 

co
li

）
、

微
小

阿
米

巴

（
E
nd
o
li
m
ax
 
n
an

a
）
、

嗜
碘

阿
米

巴
（

Io
da
m
oe
b
a 

b
ut
s
ch
l
ii

）
、

雙
核

阿
米

巴
（

Di
en
t
am
o
eb
a 

f
ra
g
il
i
s）
、
唇
形
鞭
毛
蟲
（
Ch
il
o
ma
s
ti
x 
me
s
ni
l
i）

等
，
可
不
予
治
療
，
視
為
「

合
格
」
。
 

二
、

 
「

疑
似

痢
疾

阿
米

巴
原

蟲
」
（

E
nt
a
mo
e
ba
 

h
is
t
ol
y
ti
c
a/
E
.d
i
sp
a
r，

包
含
囊
體
及
活

動
體
），

指

定
醫
院
必
須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通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通

知
雇

主
協

助
受

聘
僱

外
國

人

於
通

知
之

日
起

七
日

內
至

原
醫

院
重

新
採

取
三

次
（

每

天
一
次
）
新
鮮
糞
便
檢
體
（
至
少

拇
指
大
小

之
量

約
三
至

五
公

克
，

且
勿

加
入

任
何

固
定

液
，

並
以

攝
氏

四
度

保

存
），

併
同
原
始
已
固
定
染
色
之

檢
體
及
送

驗
單

於
每
次

採
檢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以

冰
寶

冷
藏

運
送

至
疾

病
管

制

署
進

行
確

認
檢

查
。

經
確

認
檢

查
若

屬
迪

斯
帕

阿
米

巴

附
表
  
指
定

醫
院

健
康
檢

查
項

目
不
合
格

之
認

定
及
處
理
原
則
 

檢
查

項
目
 

不
合
格

之
認
定

及
處
理

原
則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一
、

 
活

動
性

肺
結
核

或
結
核

性
肋
膜
炎
視
為
「

不
合

格
」
 

二
、

 
非

活
動

性
肺
結

核
視
為
「

合
格
」，

包
括
下

列
診
斷
情

形
：

纖
維
化
（
鈣

化
）
肺
結

核
、
纖
維
化
（
鈣
化
）
病
灶
及
肋

膜
增
厚

。
 

三
、

 
如

經
診

斷
為
「
疑

似
肺
結

核
」
或
「
無
法
確
認
診
斷
」
時
，

由
指

定
醫

院
通

知
雇

主
，

自
收

受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偕

同
受

聘
僱

外
國

人
攜

帶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及

胸
部

X
光
片
至

指
定
機
構
再
檢
查
。
 

四
、

 
妊

娠
孕
婦

得
至

指
定

機
構

進
行

三
套

痰
塗

片
檢

查
，

取

代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
三
套
痰

塗
片

檢
查
結
果
任

一
為

陽
性
者
（

但
同
套

檢
體
核
酸
增
幅
檢
驗
（
NA
A
）
陰

性
者

，
不
在

此
限
）
，
視
為
「
不
合
格
」。

 

五
、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多

重
抗
藥
性
個

案
除

外
）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
 

梅
毒

血
清

檢
查
 

一
、

 
依

中
央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所

公
布

梅
毒

通
報

定
義
之

檢
驗

條
件

所
列

方
法

，
其

檢
驗

結
果

符
合

梅
毒

通
報
定

義
者

為
「
不

合
格
」。

 

二
、

 
梅

毒
血
清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辦
理

。
 

腸
內

寄
生

蟲
糞

便
檢

查
 

一
、

 
人

芽
囊

原
蟲
（

Bl
as
to
c
ys
t
is
 
h
om
i
ni

s）
及
阿
米
巴

原
蟲
類
，
如
：
哈
氏

阿
米
巴
（
En
t
am

oe
b
a 
h
ar
t
ma
n
ni
）、

大
腸

阿
米

巴
（

En
t
am
o
eb
a
 
co

li
）
、

微
小

阿
米

巴

（
En
do
li
m
ax
 
n
an
a
）
、

嗜
碘

阿
米

巴
（

Io
da
m
oe
b
a 

b
ut
s
ch
l
ii

）
、

雙
核

阿
米

巴
（

Di
e
nt
a
mo
e
ba
 

f
ra
g
il
i
s）
、
唇
形

鞭
毛
蟲
（
Ch
i
lo
m
as

ti
x 
me
s
ni
l
i）

等
，
可

不
予
治

療
，
視

為
「
合
格
」
。
 

二
、

 
「

疑
似

痢
疾

阿
米

巴
原

蟲
」
（

E
nt
a
mo
e
ba
 

h
is
t
ol
y
ti
c
a/
E
.d
i
sp
a
r，

包
含
囊

體
及

活
動
體
），

指

定
醫
院

必
須
於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通
報
直
轄
市
、
縣
（
市

）

衛
生

主
管

機
關

，
同

時
通

知
雇

主
協

助
受

聘
僱
外

國
人

於
通

知
之

日
起

七
日

內
至

原
醫

院
重

新
採

取
三
次

（
每

天
一
次

）
新

鮮
糞
便

檢
體
（
至
少
拇
指

大
小

之
量
約
三
至

五
公

克
，

且
勿

加
入

任
何

固
定

液
，

並
以

攝
氏
四

度
保

存
），

併
同
原

始
已
固

定
染
色
之
檢
體

及
送

驗
單
於
每
次

採
檢

後
二

十
四

小
時

內
以

冰
寶

冷
藏

運
送

至
疾
病

管
制

署
進

行
確

認
檢

查
。

經
確

認
檢

查
若

屬
迪

斯
帕
阿

米
巴

配
合
結
核

病
實
務
醫
療

診
斷

用
語
，
修

正
「
胸
部

X
光
肺

結
核
檢
查

」
項
目
之
不

合
格

及
合
格
認

定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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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蟲
（

En
ta
mo
e
ba
 d
is
p
ar
）
時

為
「
合
格

」，
若

屬
痢

疾
阿
米
巴
原
蟲
（

En
ta
mo
e
ba
 h
is
t
ol
yt
ic
a）

則
為
「
不

合
格
」，

並
由
指
定

醫
院
據

以
核

發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
 

三
、

 
腸
道
蠕
蟲
蟲
卵
或
其
他
原
蟲
類

如
：
鞭
毛

原
蟲

類
，
纖
毛

原
蟲
類
及
孢
子
蟲
類
者
為
「
不

合
格

」。
 

四
、

 
腸

內
寄
生

蟲
糞

便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辦

理
。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之

抗
體

陽
性

檢
驗

報
告

或
預

防
接

種
證
明
 

麻
疹
或

德
國
麻

疹
抗

體
檢

驗
結

果
為
陰
性

且
未

檢
附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預
防
接
種
證
明
者
為
「
不
合

格
」。

但
經

醫
師

評
估
，
有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疫
苗
接
種
禁
忌
者

，
視

為
「
合
格

」。
 

漢
生

病
檢

查
 

一
、

 
於

皮
膚
視

診
時

發
現

疑
似

漢
生

病
病

灶
，

應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規
定
通
報
主

管
機
關
。
 

二
、

 
須

進
一
步

檢
查

者
應

自
收

受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至
指
定
機
構
再
檢
查
。
同
時
具

備
下

列
二
項

條
件
者
，
視
為
「
不
合
格
」
：
 

(一
) 

持
續
性
的
皮
膚
病
灶
上
有
感
覺

喪
失
或
改

變
，
或
有
神

經
腫
大
。
 

(二
) 

皮
膚

抹
片

（
或

組
織

病
理

）
發

現
麻

風
桿

菌

（
My
co
b
ac
t
er
i
um
 l
e
pr
a
e）
，
或

組
織
病

理
切
片

有

符
合
漢
生
病
的
肉
芽
腫
反
應

。
 

三
、

 
漢

生
病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
 

 

原
蟲
（
En
ta
mo
e
ba
 d
is
p
ar
）
時
為
「
合
格
」，

若
屬
痢

疾
阿
米

巴
原
蟲
（

En
ta
m
oe
b
a 
hi

st
o
ly
t
ic
a）

則
為
「
不

合
格
」，

並
由
指
定

醫
院
據
以
核
發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
 

三
、

 
腸

道
蠕

蟲
蟲
卵

或
其
他

原
蟲
類
如
：
鞭
毛
原
蟲
類
，
纖
毛

原
蟲
類

及
孢
子

蟲
類
者

為
「
不
合
格
」。

 

四
、

 
腸

內
寄
生

蟲
糞

便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第
四
款

規
定
辦
理
。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之

抗
體

陽
性

檢
驗

報
告

或
預

防
接

種
證

明
 

麻
疹
或

德
國
麻

疹
抗

體
檢

驗
結
果

為
陰
性

且
未

檢
附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預
防

接
種
證

明
者
為
「

不
合
格
」。

但
經
醫

師
評
估
，
有

麻
疹

及
德
國

麻
疹
疫

苗
接
種
禁

忌
者
，
視
為
「

合
格

」。
 

漢
生

病
檢

查
 

一
、

 
於

皮
膚
視

診
時

發
現

疑
似

漢
生

病
病

灶
，

應
依
傳

染
病

防
治
法

規
定
通

報
主
管

機
關
。
 

二
、

 
須

進
一
步

檢
查

者
應

自
收

受
健

康
檢

查
證

明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內
，
至
指
定

機
構
再
檢
查
。
同

時
具

備
下
列
二
項

條
件
者

，
視
為

「
不
合

格
」
：
 

(一
) 

持
續

性
的
皮

膚
病
灶

上
有
感
覺
喪
失
或
改
變
，
或
有

神

經
腫

大
。
 

(二
) 

皮
膚

抹
片

（
或

組
織

病
理

）
發

現
麻

風
桿

菌

（
My
co
b
ac
t
er
i
um
 
le
p
ra
e）
，
或
組
織
病

理
切
片

有

符
合

漢
生
病

的
肉
芽

腫
反
應
。
 

三
、

 
漢

生
病
檢

查
不

合
格

個
案

，
得

依
本

辦
法

第
九

條
規

定

辦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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